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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江苏大学二级党组织意识形态
工作责任落实和分析研判报告制度》的通知

各二级党组织、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
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学校事业发展，事关立德树人根

本任务，为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及时掌握和分

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，牢固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、

主动权和话语权，经研究，制订了《江苏大学二级党组织意

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实和分析研判报告制度》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党委宣传部

2021 年 10 月 12 日

中共江苏大学委员会宣传部文件
宣传部〔2021〕8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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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二级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
责任落实和分析研判报告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意识形态工作，落实

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形成领导有力、责任明确、运转有序、

保障到位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

导权、主动权和话语权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各二级党组织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，牢固树

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持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；

要正确面对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的形势，巩固马克思主义

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，巩固全校师生的共同思想

基础，时刻在事关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，

保持清醒头脑、坚定政治自觉，永葆思想纯洁。

第二章 责任制度

第三条 各二级单位意识形态工作由所在二级党组织负

责，各二级党组织书记为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单位意识形态工

作负总责。

第四条 成立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，组长由党

组织书记和行政负责人担任，领导小组定期召开意识形态工

作专题会议，对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分析研判、舆情研究及应

对处置。

第五条 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，建立健全意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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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态工作责任追究制度，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信息迟报、漏报、

瞒报的，以及对重要舆情回复不及时、处置不力的应追究其

责任。

第三章 报告内容与形式

第六条 各二级党组织定期向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（党委宣传部）提交工作责任落实和分析研判报告，

主题围绕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实际情况、《江苏大学意识形态

工作任务清单》、《高校党委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指标

体系》等内容。报告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季度报告；

（二）专题分析研判情况半年报告；

（三）舆情分析研判及应对处置专题报告；

（四）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年度报告。

第七条 各二级党组织分别在每年 2 月 20 日前、4 月 20

日前、8 月 20 日前、11 月 20 日前以书面报告的形式提交报

告。书面材料以工作开展情况、当前工作面临形势、存在的

问题、下一步应对举措四部分呈现。

8月20日前提交的报告需包含上半年意识形态领域分析

研判情况，11 月 20 日提交的报告需包含下半年意识形态领

域分析研判情况及全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。

舆情分析研判可整合到季度和半年的专题报告之中；如

本单位有舆情事件发生，需针对该事件及时提交舆情事件应

对处置专题报告。

第八条 遇到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或特殊情况以及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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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舆情事件的，各二级党组织随时向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

小组报告。

第四章 保障机制

第九条 各二级党组织要将意识形态工作履职尽责及舆

情分析研判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述学报告的重

要内容，接受师生员工监督和评议。

第十条 学校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实和分析研判报告

情况纳入党的建设年度目标考核，党委宣传部会同相关部门

对各二级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实和分析研判情况进

行督查和考核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参照

本制度执行，履行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职责，按季度及时报

送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实和分析研判报告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原《江苏大学二

级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履职情况报告制度（试行）》（宣传

部〔2020〕22 号）和《江苏大学二级党组织意识形态舆情报

送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宣传部〔2020〕2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江苏大学党委宣传部 2021 年 10 月 12 日印发


